（给排水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辅助楼

	设计编号
	EBSJY-FA180011S-JZ02

	二 、1条回复不合要求；

四、3条，图示室外成环部分；

四、5条，控制用水点压力≤0.02Mpa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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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业负责人
	陈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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